                弘 光 科 技 大 學 傑 出 校 友 推 薦 表（表1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受推薦人基本資料
	姓    名
	中文：
	性別
	       □男      □女

	
	
	英文：
	出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聯絡資料
	電話(公)：（ ）-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宅）：（ ）-

	
	
	傳真：（ ）-

	
	
	手機：
	電子信箱：

	
	
	現居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

	
	
	戶籍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

	
	學歷背景
	本校畢業（科）系所
	      系所（科/碩/博）
	畢業年
	年     月

	
	
	最高學歷
	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系所（碩/博）
	畢業年
	年     月

	
	經   歷
	現職單位
	
	職 稱
	

	
	
	其他經歷

	

	
	推薦領域   
	（ ）醫護服務    （ ）人文藝術    （ ）教育服務
（ ）學術研究    （ ）技藝研發    （ ）工商經營     （ ）其他

	具 體 傑 出 事 蹟
	

	推薦單位
	單位名稱
	
	E-mail信箱
	

	
	
	
	聯絡電話
	

	
	推薦單位章
	
	單位主管簽名
	


附註：請將受推薦人成就或經歷相關文件、資料，附於推薦表之後。
弘光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作業暨審查表（表2）
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單位/
流程
	審查結果
	單位負責人
簽章

	系所
	
	（系所主任）

	學院
	
	（院長）

	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
	
	（校長）

	備註
	1、 本案遴選作業流程詳如圖1所示：係由本校各系所、學院推薦之；系友會及校友總會亦得推薦，其中校友總會得向各學院推薦，系（所）友會得向各系（所）推薦傑出校友候選人。經系務、所務會議通過，並將審查結果（包括受推薦人員名單、人數及送審與否作簡要陳述），連同受推薦人之相關資料，送請院務會議通過。
2、 推薦為本校傑出校友候選人，須尊重當事人之意願；並於每年7月31日以前，將推薦表格及相關資料（包括受推薦人員名單、人數及送審與否作簡要陳述）送至本校公關組彙整。
3、 本校組成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」，校長為召集人負責召開「傑出校友審查會議」，傑出校友每年遴選至多7名，每學院至多遴選3名。


弘光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作業暨審查流程（圖1）



系所推薦傑出校友，填表1，並經系所會議通過，填表2





學院推薦傑出校友，填表1，並提院務會議討論





每年選出傑出校友，進行公開表揚、邀請返校演講，其個人傑出事蹟亦將刊登於本校相關刊物及網站。





系友會得推薦人選，填表1





校友會得推薦人選，


填表1








各學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傑出校友推薦人數及名單，填表2，於7月31日之前送公關組。





本校組成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」，校長為召集人，負責召開審查會議，決定每年傑出校友當選名單。








